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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城市地下空间确权登记的科学化、规范化开展,对促进地下空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障地下空间权

利人合法权益有着积极意义。本文在分析济南市、青岛市城市地下空间登记工作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地下

空间立法实践,提出城市地下空间确权登记工作合理化建议,通过明确地下空间权属范围、推行权利化确权登记、

分类解决地下空间权利冲突、探索不动产三维确权登记、规范登记行为,促进相关争议问题解决、提高山东省地下

空间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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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的高效发展与土地的高效利用紧密关

联[1]。城市地下空间是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我国城市地下空间的类型多样,主要包括地下

商业街、地铁系统、地下停车场、人防工程、地下综合

管廊、地下储库等。这些地下空间不仅丰富了城市

的功能,还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了地面

交通压力,增强了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然而,
在地下空间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管理问

题。例如,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地下空间的

开发往往各自为政,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安全隐患

增多。此外,地下空间的产权归属不清晰,给后期的

管理和运营带来了困难。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地下

空间的综合效益,也对城市的长远发展构成了挑战。
确权登记可以明晰地下空间的产权关系,为地

下空间的合理开发和有效管理提供法律保障,有助

于规范地下空间的市场交易,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地下空间的使用效率[2-11]。同时,明确的产权

界定也有助于降低纠纷风险,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地下空间的开

发中来。一些省市已先行探索土地立体化登记规

则,并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上海、广州、武汉、青岛等几十个省市针对地下空

间的开发利用制定了专门的办法规定,上海、杭州、
福州、苏州、无锡等地区则针对地下空间建设用地管

理和土地登记问题制定了专属文件加以规范。因

此,加强地下空间的确权登记工作,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城市地下空间管

理的重要任务和研究课题。

1 两市城市地下空间确权登记现状分析

2021年10月,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开展地上地

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其所附建(构)筑物所有权

确权登记试点工作。济南市作为试点地区,先后从

地下空间规划编制、政策文件制定以及技术规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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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方面形成了系列成果。与此同时,青岛市多年

来不断摸索推进地下空间不动产登记及地籍调查工

作,逐步形成了以权属调查为基础、规划建设为关

键、确权登记为保障的工作链条。

1.1 济南市城市地下空间确权登记现状及经验

1.1.1 济南市确权登记现状

自2005年起,济南市地下空间正常发证。截至

目前,共进行了94宗结建式地下空间登记,所涉类

型十分广泛,包括不限于:人防工程、商业建筑、轨道

交通、地下储藏室等。济南市城市地下空间确权登

记主体以政府和平台为主,开发商数量较少。此外,
存在以划拨方式取得使用权的登记类型。登记的主

体与类型正逐步拓展。

1.1.2 济南市确权登记实践经验

(1)采取申请登记模式,依照不动产登记的一般

程序进行。济南市城市地下空间确权登记由不动产

所在地登记机构办理。此外,并非所有地下权益都

能受到类型化登记保护。例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

使用权未单独设立登记类型,而是纳入建设用地使

用权的登记范围。
(2)依据地下空间建设类型的不同,采用差异化

登记方式。单建地下空间项目用地手续适用一体规

划、一体出让的方法依法依规办理;结建地下空间项

目用地手续随地表建设项目一并办理。原则上不单

独登记结建式地下建(构)筑物对应的地下建设用地

使用权。
(3)相邻土地地下空间登记需作具体处理。通

常,与相邻宗地有关的争议不属于确权范围之内。
但轨道交通领域中存在特殊情形,即相邻土地中,一
宗土地的权利人地下挖掘范围已超越其权利界限,
进入他人对地表享有使用权的地下空间。此类情

况,往往按照建筑物的范围线划清宗地界限,宗地范

围内符合条件要求的,方进行确权登记。
(4)出让金适用标准的确定。目前,各地对于出

让金适用标准的规定不一。据济南市实践做法,应
依据地下空间的用途确定出让金。住宅用地标准与

商业用地标准不同,若有用途转变则需要补缴出让

金。
(5)三维登记方式是济南市城市地下空间登记

工作的亮点所在。近年来,济南市已办理单建地下

空间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94宗,对其中已进

行规划核实的24个项目完成了三维宗地模型制作,

并通过新建成的三维权籍系统将二维登记成果转化

为三维成果[12]。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围绕制

度机制、管理模式、试点项目、平台支撑、数据建设等

方面的探索实践[13],初步构建了以三维地籍为核心

的不动产立体化管理新模式[14]。

1.2 青岛市城市地下空间确权登记现状及经验

1.2.1 青岛市确权登记现状

从青岛市现有城市地下空间确权登记情况来

看,青岛市目前已办理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首

次登记42笔,地下建(构)筑物首次登记441笔。其

中,地下空间单建工程主要集中在地铁、地下道路、
地下管线、交通枢纽、停车场、市政厂站、重点商务区

等项目;结建工程则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项目,如地下

空间配套建设停车、仓储、设备用房等建筑。

1.2.2 青岛市确权登记实践经验

(1)明确地下空间范围认定与测算方法。青岛

市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确权登记中地下空间范围的认

定,以城市规划控制开发利用的批准界线为准;批准

地下空间用地范围与实际不一致及没有批准数据

的,按照实际用地空间范围调查。地下空间面积按

水平投影面积测算,具备有上盖、结构牢固、层高≥
2.20m(有特殊规定的除外)的永久性地下空间均属

计算全部建筑面积的范围。
(2)明确地下空间登记的条件与限制。确权登

记需符合不动产单元划分条件,一是已经取得地下

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二是需权属界线封闭且具有

独立使用价值;三是净高度大于2.2m(含)。
(3)三维立体登记分情况开展。对于一个宗地

体,仅在土地空间权利出现重叠或土地内建筑物空

间权利出现重叠时,进行三维权籍调查。制作三维

宗地模型时需使用专用不动产权三维模型制作软件

平台,生成的三维模型示意图可作为不动产权证书

的附图。

2 确权登记实践困局及原因剖析

2.1 确权登记实践困局

2.1.1 登记工作滞后于登记实践需求,登记范围有

待日后规定拓展

实践中所需的地下车库车位登记、管廊登记等

尚未展开。例如,济南目前综合管廊有50km,但尚

无管廊登记。一是供地手续不完备,部分地段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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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方式获得使用权,难以进行登记确权;二是未进

行竣工验收而无法进行登记。此外,单建式地下空

间在原有高度确定后,在此基础上的再深层次的地

下空间是否可以进行地下空间确权登记未可知。城

市与农村土地衔接处的地下空间登记问题,同样存

在立法的空白。例如,当城市地下轨道跨越集体所

有的耕地、基地时,此时的权利来源仍在探讨阶段,
如果认定权利来源于同集体签订的协议,则协议性

质属地役权协议抑或地上权协议并不明确。当地下

地表用地范围不一致时如何登记尚存争议。对事关

地下空间开发的融资、税收等,缺乏有力措施[15]。
实践中,结建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构)筑
物范围往往超出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范围,或多宗

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结建空间连通,致使地下

和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范围无法统一。此种情

形如何登记未予明确。

2.1.2 登记实践情况复杂,登记标准不一

地下空间缺少标高基准规范。地表高度作为相

对高度,是否应当探索采用“绝对高度”的标记方式,
有待探究。此外,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分层标准,
实践中也有不同适用。一是按照用地批准范围划

分,不同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同一地表投影范围

内上下重叠,同一宗地竖向高程范围内无论建筑物

有几层均划分为一层;二是按照地下建筑物层划分,
即同一宗竖向高程范围建筑物有几层就划分为几

层。

2.1.3 登记流程不规范

作为登记重要依据的合同款项规定不明,易导

致后续登记工作推进困难。例如,在土地出让合同

中,虽有出让宗地的数项界限范围和高程等栏目,但
实践中未予填写,对分层供地的面积表述不明,增加

了后续立体确权办证的难度。

2.2 实践困局的原因剖析

2.2.1 登记实践的强烈现实需要与滞后的立法之

间产生矛盾

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建设与发展需求迅猛增长,
但立法工作却处于滞后状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地下空间被视为解决城市土地资源紧张、提高城

市空间利用率的重要途径。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有

助于解决交通拥堵、停车难、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
同时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

当前地下空间的高需求而言,我国尚无专门针对城

市地下空间登记的立法,现有的不动产登记法律法

规对地下空间登记的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具体的操

作指南和详细的法律条文,导致地下空间权利的设

立、转让、获取、登记和保护等方面缺乏法律依据,无
具体可行的登记操作规定一定程度上导致当前登记

实践工作推进困难。

2.2.2 各地地下空间建设进展不一,需统一标准又

无普适的操作规范

操作标准愈细致,其可行性便愈强。但具体可

行的操作标准在更大范围或其他地区内是否仍具有

可行性存有疑问。当前城市地下空间立法或者处于

笼统规定以扩大其适用范围,或强调其适用性与针

对性,突出地方特色却存有普适难题。以立体化登

记为例,当前三维模型技术的运用属地下空间登记

工作之创新,但软件平台的建设、更新与应用所耗成

本需慎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例如,所在地区城市

地下空间建设进展如何,是否存有立体化登记的较

多需求,是否该立体化登记依托现有登记技术与方

式无法满足,即三维立体模型的运用是否必要仍需

具体考量。

3 国内外城市地下空间确权登记启示

3.1 俄罗斯

俄罗斯关于地下空间权利问题规定在《俄罗斯

联邦民法典》《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俄罗斯联邦矿

产资源法》《俄罗斯联邦山林法》以及多部政府规章、
地方性法规当中。

关于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问题。俄罗斯承认土

地私有制,规定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登记(国家不

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方法获得自己所有土地的地下

停车场以及其他地下空间建筑的所有权。但土地所

有权仅及于地界之内的土地表层(土壤层)以及封闭

的水体、森林和植被,即土地所有权人仅依靠土地的

自然延伸享有地下停车场以及其他地下建筑的所有

权,并不享有地下空间的所有权。而对于地下空间

而言,土地所有权人享有使用权。

3.2 日本

日本承认土地私有制,土地所有权人享有地下

空间权利,他人对其享有的地下空间的使用需经其

同意。但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公共设施的建设及大深

度地下空间的合理利用,日本推出《大深度地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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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深度地下公共利用的基本方针》《大深度地下使

用指南》,尤其强调对于地表约40m以下的大深度

地下。
较为特殊的是,通常对于他人土地地下空间之

利用需经其同意,但深度达到地表约40m以下的

大深度地下通常无需事前补偿就可以设定使用权。
这对于以往因公共地下设施的建设而陷入困难的城

市而言,有望实现公共地下设施的建设、缩短建设周

期及按照计划建设地下公共设施。

3.3 英国

英国法律对土地空间的法律规制在判例法中逐

渐形成,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中零星分布。关于地下

权(undergroundspace)归属,英国法律认为土地所

有者对土地连接的地下空间有所有权,即使此地下

空间由第三人开发,其所有权仍归属于土地所有者。
而对于涉及公共事务的地下空间使用及管理,英国

实践中采用的一般做法是:通过法律规定的强制购

买、恢复、土地征用等措施对国家需要的土地进行征

用,并给予适当补偿。

3.4 我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承认土地私有制,同时将地下空

间权利命名为“区分地上权”,即在他人土地上下的

一定空间内设定的权利,其性质等同于用益物权。
在区分地上权有效期间,如果出现足以影响第三人

利益的情形,法院需作考虑。当区分地上权到期需

延长或补偿致使出现影响第三人权利的情形时,同
样需对第三人作出补偿,补偿的数额协议约定,不能

协议,则由法院裁定。

3.5 小结

3.5.1 地下空间所有权问题

日本、英国均规定地表土地所有权人享有自然

延伸的地下空间相对所有权;而俄罗斯则规定地表

所有人仅享有自然延伸的地下停车场及其他建筑的

所有权,对地下空间仅有使用权。

3.5.2 地下空间使用权问题

俄罗斯规定土地所有权人享有使用地下空间的

权利,日本立法则规定须经土地所有权人同意方可

使用地下空间。鉴于我国的土地公有性质,我国可

将地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方式定为有偿出

让和划拨,对同一用地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意向者的,
也可以依法采取招标、拍卖、挂牌公开竞价方式出让

使用权。

3.5.3 涉及公共事务的地下空间使用及管理问题

对于人民防空工程、地下管廊等涉及公共事务

的地下空间使用及管理,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的做法,
通过法律规定的强制购买、恢复、土地征用等措施对

国家需要的土地征用,并给予适当补偿。

4 完善城市地下空间确权登记的对策建议

4.1 明确地下空间权属范围

何为地下空间权属范围? 对其正面规定较有难

度,因此,应当采用排除规定的方式,明确地表建设

用地使用权可利用的土地空间范围,所涉范围以下

空间便为地下空间确权登记的权属范围。实践中往

往通过城市规划和建筑技术确定地表建设用地使用

权客体范围,即通过城市规划所确定的相应地块的

建筑物限高来确定该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可利用土

地空间的上限,明确地块用途、容积率、建筑密度等

控制指标;利用建筑技术和地块的土壤质地,预测该

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可能利用的地下最大深度,据
此确定该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可利用土地空间的下

限[16]。

4.2 推行权利类型化确权登记

对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建(构)筑物

所有权、地役权进行类型化确权登记。
(1)明确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范围。

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45条

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

地下分别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从平面走向

立体空间。尽管权利称谓先后经历了多种变化,但
此类登记一般适用本市国有土地范围内地下空间开

发建设的用地审批和房地产登记。
(2)明确地下建(构)筑物所有权登记范围。单

建式可以单独办理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构)筑
物所有权首次登记。结建式则应当与其地上部分一

并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构)筑物所有权首次登

记。若同一宗地下的建设项目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使

用权人,则根据各自建筑面积所占建筑总面积的百

分比,确认各自地下空间使用权面积,分别进行确权

登记。
(3)明确地役权登记范围。在出入口、通风口、

排水口等处与原有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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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通过地役权登记解决相关问题,即开发利用者

与原有权利人协商取得地役权,签订合同,并向不动

产登记机构申请地役权登记。

4.3 分类解决地下空间权利冲突

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将可能与多种权利发生冲

突,对此应当分类讨论。
(1)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表建设用地使用

权发生冲突。①当地表与地下的土地使用性质分别

为公益性与私益性时,采用“征收/法律特别规定+
适度补偿”的模式。具有公益性质的综合管廊建设、
地铁建设、人防建设等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优

先得到保护。②当地表与地下的土地使用性质均为

公益性时,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之间的权利冲突由

共同上级机关确定优先顺序,这也体现了综合开发、
统筹规划的地下空间利用原则。③当地表与地下的

土地使用性质均为私益性时,应当依照私法自治的

整体原则,在民法框架下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处理。
(2)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役权发生冲突。

此时,在先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受法律保护。例如,
地下街先行建造完毕后,为了防止街顶陷落,地下街

权利人可以限制地表权利人建造高楼的楼层数。具

体而言:①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确立在先,地役权的

效力范围是否当然涵射在先设立的地下建设用地使

用权中。对此,依据《民法典》第246条的规定,作为

在先权利的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享有“不被损害”的
权利,后设立的地役权不能影响地下空间权的行使。

②地表土地先设置地役权,而后确立的地下建设用

地使用权是否受在先成立的地役权影响。此种情况

涉及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否具有独立性的问题。
如果认定其具有独立性,不因地上权设有权利负担

而“受到牵连”,则在先成立的地役权的效力便无法

当然涉及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持非独立性的观点

则认为在后成立的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受到在先成

立的地役权影响。
(3)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与相邻关系发生冲突。

根据《民法典》第345条,建设用地使用权可分层设

立。但与传统的土地、建筑物相邻关系比较而言,建
设用地使用权分层设立使相邻关系不仅仅适用于横

向的不动产之间,也适用于纵向的不动产之间。对

于土地上下的空间而言,其权利不仅会受到横向不

动产权利的限制,还受纵向不动产权利的影响。我

国地方地下空间管理规范大多规定要遵循“统一规

划”“地下与地上相协调”等原则。若建设用地立体

利用范围超出与地表横断面面积垂直范围,则按各

分层范围推断权利人是否构成对他人侵权,如权利

人在建造地下室、加高房屋等过程中,越界占用他人

权利,从而造成对他人权利的损害,在此情况下,权
利人应对其侵权行为负赔偿责任[17]。

(4)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与海域使用权发生冲

突。目前,我国对于海域立体分层使用在权属、权
能、权利管理层面的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同时,由于

在政策制定环节中仍然受“平面化”思维影响,我国

海域立体分层设权使用的技术标准和操作指南缺

失。

4.4 探索不动产三维确权登记

二维地籍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地下空间各种权

利分层设立的管理需要。应当继续运用数字赋能思

维,对现有权籍管理系统进行优化升级,完成地上地

下不动产三维权籍管理系统,建设三维确权登记的

方式,为不动产立体确权登记工作全面铺开提供可

靠的系统保障。

4.5 规范登记行为

(1)规范地下空间确权登记内容。以明晰地下

空间确权登记操作依据为目标,依据分层设立原则

划分不动产登记单元,需明确权利人、坐落、三维界

址、面积、用途、使用年限、权利性质、取得方式等登

记要素。
(2)规范登记簿表达方式。为解决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环节中存在的多头管理或管理缺位的现象,
应当加强利用三维数据进行地下空间的立体化表

达。即结合技术手段,通过三维权籍调查和城市地

质调查来获取三维地籍数据,进行空间立体规划和

利用,在登记时,以立体空间为登记单元,将同一宗

地上的地表、地下、地上权利进行统一登记,并分层

记载权利要素和内容。

5 小结

济南市与青岛市的城市地下空间确权登记工作

整体居于山东省前列,但仍在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

标准、地下用地范围等特殊登记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当前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由平面向立体转变,地
下空间确权登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只

有在明确地下空间权属范围、推行权利类型化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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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有针对性地化解各类权利冲突并规范登记行

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推动地下空间确权登记的科

学化、规范化开展,推动城市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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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andThoughtsonRightRegistration
ofUrbanUndergroundSpace

———TakingJi'nanandQingdaoCityinShandongProvinceasanExample
JIAOJibo,FENGYan,ZHENGYanfeng,ZHAOJing,ZHENGXuerong,LUHongchun

(ShandongInstituteofLandSpacePlanning,ShandongJi'nan250014,China)

Abstract:Promotingscientificandstandardizedregistrationofurbanundergroundspacehaspositivesignif-
icanceinpromotingrational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ofundergroundspaceresourcesandsafeguarding
thelegitimaterightsandinterestsofundergroundspacerightsholders.Inthispaper,onthebasisofanaly-
zingpresentconditionofregistrationofurbanundergroundspaceinJi'nancityandQingdaocity,combing
withpracticeofdomesticandinternationallegislationonundergroundspace,rationalizationsuggestions
forurbanundergroundspacepropertyrightsconfirmationandregistrationworkhavebeenputforward.
Throughclarifyingthescopeofundergroundspaceownership,promotingrightsbasedregistration,resol-
vingconflictsofundergroundspacerightsthroughclassification,exploringthree-dimensionalrealestate
registration,andregulatingregistrationbehavior.Theresolutionofrelateddisputeswillbeimproved,and
theefficiencyofundergroundspaceutilizationinShandongprovincewillbepromoted.
Keywords:Urbanundergroundspace;rightsregistration;constructionlanduseright;Ji'nancity;Qingd-
a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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